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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贯彻执行非居民用水实行计划用水管理和累进

加价收费的通知
各非居民用水户：

为进一步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推进节约用水工作，根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广东省水利厅广东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全面推行和完善非居民用水超定额超计划累进加价制度的指导意见》（粤发改价格〔2015〕805号）和《佛山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佛府〔2018〕48号），我市进一步制定出台《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非居民用水累进加价实施方案的通知》（佛府办〔2018〕25号），现予以转发，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南海区范围内的非居民用水户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纳入计划用水管理，实行超计划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制度。包括：（一）年实际用水量6万立方米以上的；（二）纺织、造纸、石油石化、化工、食品发酵等高耗水行业的生产企业。

其中，非居民用水户是指在生产、经营、科研、教学、公共服务等过程中，通过公共管网使用自来水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高耗水行业是指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标准的行业代码大类划分的行业，即纺织（17）、造纸（22）、石油石化（25）、化工（26）、食品发酵（14）。

二、纳入计划用水管理的非居民用水户，应于每年12月31日前向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用水计划申报，填写提交佛山市非居民用水计划建议表（业务流程及填报材料，详见附件2）。其中，请收到申报通知的用户于2019年6月1日至6月31日完成申报（填报佛山市非居民用水计划建议表）。

三、纳入计划用水管理的核查征收周期按2个月计，对周期内超计划超定额用水10%以上的，按水量超<20%、≥20%～<40%、≥40%等3个级别，对应用水类别价格（自来水价格）分别按1～3倍累进加价计收水费。累进加价水费由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征收，或委托供水公司代收。

四、结合我区实际情况，我区计划用水管理实行分阶段分批实施。经核查，第一批符合纳入计划用水管理条件的2019年南海区非居民用水户包括佛山市南海绿电再生能源有限公司等35户（第一批），详见附件1。

五、根据佛山市创建节水型城市和《佛山市节水统计制度》的工作要求，请各非居民用水户于6月20日前登录节水统计在线填报系统（http://120.78.120.201:33000/），根据要求注册账号并填报2018年度节水统计报表。节水统计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可及时技术支撑单位反映（联系人：蔡工，电话：18665577847，QQ：873550109）。

六、如对名录名单有异议，请于通知发出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提出（地址：南海区桂城天佑三路1号，联系电话:86231970）。

特此通知。

附件：1.南海区纳入计划用水管理非居民用水户名录（第一批）

     2.业务流程指南及相关表格

     3.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非居民用水累进加价实施方案的通知（佛府办〔2018〕25号）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19年6月4日          
  抄送：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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